委托办证协议书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杭州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经甲、乙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为其在杭州产权交易所受让的                     房产提供房地产权证过户手续办理服务。

第二条  委托期限
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办妥上述委托事项止。

第三条  预收权证过户费用和办证服务费

甲方应自本协议签订次日起 个工作日向乙方支付办证服务费¥1000元和预收权证过户费（成交价1.5%）¥           元，合计人民币（大写）：            元整(小写¥          )，其中收取的预收权证过户费用是用来缴纳本次过户手续涉及的全部税、费（预收权证过户费用多退少补）。 

（户名：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账号：75828100060468，开户行：杭州银行市民中心支行）      

第四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的全过程工作，并向乙方及时提供办理上述业务工作所需的一切资料、证件、证明及相应文件的签章，并按规定及时缴纳本次过户手续涉及的全部税、费（预收权证过户费用多退少补）和办证服务费。若因甲方未及时配合或提供所需材料或缴纳税、费和办证服务费所造成各种手续延期办理或中断办理的责任由甲方自负。

2、采用一次性付清成交价款的，甲方逾期支付办证服务费和预收权证过户费用（成交价1.5%）的，视为自动放弃委托办证服务；采用按揭贷款方式付清成交价款的，甲方逾期支付办证服务费和预收权证过户费用（成交价1.5%）的，从逾期之日起，甲方每天支付乙方按逾期额1%计算的逾期违约金。

3、乙方应随时向甲方通报上述委托事项的办理情况； 

4、乙方对在办证期间收取的全部资料负有完全责任，如发生资料遗失，在不影响上述委托办证期限的前提下，及时补办完毕相关手续，因补办资料而造成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涉。

第五条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日期：                                日期：

